
 

奧地利教育部公告發生法定須通報之 

傳染病時，專科以下學校應注意事項 

 

駐奧地利代表處教育組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或稱武漢肺炎、新型冠狀病毒)

是經公告的法定傳染病，必須通報。 

狀況 A：學校中有學生、教師或任何人員疑似或確定感染法定

傳染病時，校方應執行事項如下： 

一、立刻通知校醫。校醫負責聯絡學校所在地的衛生部門 (縣市政府

衛生局) 以及學校的領導人員 (校長等)。 

二、如果校醫不在校內，則通知學校領導單位，再由學校負責人聯絡

政府衛生部門。 

三、接下來的措施由學校所在地的政府衛生部門決定，學校方面負責

協助措施的施行與落實。 

四、如果受感染當事人未成年：由校醫或學校領導單位通知監護人，

相關訊息只能告知監護人，並說明狀況與將採行的措施讓監護人

瞭解。 

五、記錄有哪些人與受感染者有過接觸。 

六、記錄每一個決定以及採行的措施 (包括時間點)，並通報學校上

級主管機關。 

狀況 B：學校人員接到消息，所校所屬人員，包括學生、教師

或其他人員，疑似或確定感染法定傳染病，而被感染者當下並不在

學校中 (例如家長以電話告知孩子被感染決定傳染病)： 

一、立刻通知校醫。校醫負責聯絡學校所在地的衛生部門 (縣市政府

衛生局) 以及學校的領導人員 (校長等)。 

二、如果校醫不在校內，則通知學校領導單位，再由學校負責人聯絡

政府衛生部門。 

三、接下來的措施由學校所在地的政府衛生部門決定，學校方面負責

協助措施的施行與落實。 

四、記錄有哪些人與受感染者有過接觸。 

五、記錄每一個決定以及採行的措施 (包括時間點)，並通報上級學

校主管機關。 

 



 

譯稿人：駐奧地利代表處教育組 

資料來源：2020年 2月 27日，奧地利教育部網站，Informationen und 

Empfehlungen für Schulen 

https://www.bmbwf.gv.at/Themen/schule/beratung/corona.html  

 


